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开展2022年物业管理项目全覆盖检查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房管部门，区物业管理行业协会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：
　　根据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快推进全市〈住宅物业服务品质分级规范〉对标评定工作的通知》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物业管理工作检查规定（试行）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本区实际，我局决定开展2022年物业管理项目全覆盖检查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检查方法
　　按照《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物业管理工作检查规定（试行）》要求，本年度将对全区物业管理项目进行全覆盖检查。为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完成，我局现将此项检查工作委托给各镇（街道）房管部门，请各镇（街道）房管部门及时申请检查经费开展相关工作。具体检查工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，委托第三方机构实施。
　　二、检查时间
　　本次检查时间为2022年5月-12月。各镇（街道）房管部门结合自身工作情况制定检查计划，对辖区内物业服务项目按要求进行检查。我局将对各镇（街道）部门物业服务项目进行抽查。
　　三、检查要求
　　（一）各物业服务企业务必高度重视本次检查，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的相关要求，围绕项目的客户服务、房屋及设施设备管理、秩序维护管理、环境管理方面开展检查，发现存在问题及时整改。同时，要将企业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“新冠肺炎”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、“登革热”灭蚊防控工作、文明养犬、电动自行车整治、垃圾分类等列入检查范围。检查结束后将资料及时归档管理。
　　（二）根据《佛山市南海区消防安全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南消安委〔2022〕8号）要求，各镇（街道）房管部门在检查过程中，对发现存在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，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、充电等安全隐患，要及时督促物业公司向相关部门报告。
　　（三）检查时，对南海区内住宅小区物业公司建设技防系统情况开展排查工作。对发现在2019年（包含2019年）在南海区住宅小区内（建设时间以技防工程安装合同签署日期为界定标准），物业公司作为建设单位新建、改建、扩建技防系统但存在未经公安部门核准情形的，要及时将物业公司名单上报我局，并督促物业公司及时向公安部门补办相关手续。
　　（四）各镇（街道）房管部门安排专人开展检查工作，对发放整改通知书的项目做好复查，于本年第四季度10日前汇总本辖区复查情况报我局物业管理股。我局将定期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。
　　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
　　2022年6月24日
　　（联系人：叶昊炫，联系电话：8628977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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